
附件1
县政府拟决定失效的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（8 件）

	序号
	发文单位

（制定单位）
	规范性文件名称
	失效文号
	失效理由

	1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财政局）
	盐池县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暂行办法
	盐政发

〔2004〕63号
	暂行适用有效期已过，现执行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。

	2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司法局）
	盐池县行政执法案件备案暂行办法
	盐政发

〔2007〕66号
	暂行适用期已过。执行现行上位国家、区市规定。

	3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卫健局）
	盐池县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
	盐政发

〔2009〕123号
	暂行适用期已过。依据现行法规和规定。可另行制定新规定。

	4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住建局）
	盐池县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租赁补贴发放管理办法
	盐政办发

〔2010〕49号
	适用期已过，内容发生变化，执行区、市政府现行有效规定。

	5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水务局）
	盐池县城乡供水管理暂行办法
	盐政办发〔2010〕138号）
	适用期已过，内容发生变化。执行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投公司2019年制定的《供水管理办法》。

	6
	县人民政府（县政府办、县委宣传部）
	盐池县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
	盐政发

〔2011〕96号
	暂行适用期已过，内容发生变化。可另行新规定。

	7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发改局）
	盐池县应急成品粮油储备管理暂行办法
	盐政办发

〔2011〕112号
	暂行适用有效期已过，现执行国家和区、市现行应急成品粮油储备管理法规和政策。

	8
	县人民政府（县财政局）
	盐池县行政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暂行办法
	盐政发

〔2014〕115号
	暂行适用期已过，内容发生变化。执行区、市政府现行有效规定及中央八项规定等政策。



 


